
广州市统计局2023年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统计局

基本信息 下属二级单位数 2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8,012.08 财政拨款 16,823.63

项目支出 3,975.92 其他资金 60.00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11,988.00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4,835.63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4,835.63

总体绩效目标

我部门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全市中心工作，制定和审查地方统计报表，组织实施各项统计调查和社情民意调查研究，核算分区GDP，对

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监测、预警和分析；开展经济普查工作；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狠抓统计数据质量，强化基层统计基础，积极改革创新，为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提供坚实的统计支撑和优质的统计服务。

年度重点工作

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广州市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经费

通过专门组织一次性的全面调查，
了解属于一定时点或时期内的社会

经济现象的总量，以摸清重大的市

情、市力

1,728.18

成立各级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落实经费、人员、

场地、设备，制定普查方案及细则，完成试点、宣传动

员、培训等工作。

统计基层队伍建设

稳定基层统计队伍，提升整体工作

能力，夯实统计基层基础，提高统

计数据质量

3,097.00

通过聘用基层编外统计人员，加强基层统计力量，提高

统计服务工作水平，及时完成基层统计工作任务，提升

统计工作效率。

专项统计调查

拟订地方统计报表制度，组织实施

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核算市及区生

产总值，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

料。组织市各相关部门和各区开展
各专业统计调查。依法检查、审定

、管理、公布、出版基本统计资

料，开展统计普法宣传、执法检

查，加强基层统计人员培训。组织
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发布制度，定期

向社会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

况的统计公报。对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
测和统计监督，向市委、市政府及

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统计咨询

建议。依法审批部门统计调查项

目，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统计
基层业务基础建设，组织建立和健

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

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

、监控和评估

718.12

作为主管全市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市直机构，我

局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的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组织完成上级机关和市下达的统计调查任
务；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广州地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拟订和实施地方统计法规、规章、规划和统计调查计

划；监督、检查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等。以高质量统

计服务助推广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广州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中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

彩”贡献统计力量。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员到岗率 ≥90% ≥90%

培训普查员数（人/次） 2500人 2500人

核查的普查对象数量 150万 150万

质量指标 推进双随机执法检查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一套表统计调查单位上报率 ≥90% ≥90%

社会效益指标

普查宣传覆盖面 100% 100%

满足社会公众统计需求，不断丰富

统计载体
不断丰富统计载体 不断丰富统计载体

可持续影响指标

调查成果公开率 100% 100%

统计数据宣传发布解读 不少于40次 不少于40次

统计分析篇数 ≥100篇 ≥100篇

推进统计数据质量建设 ≥90% ≥90%

优化工作方法，强化统计监测 ≥90% ≥90%

新闻媒体、网站对普查的报道数量 20篇 20篇

试点人员参与率 不低于1% 不低于1%


